
城中区岗位技能培训补贴政策

一、政策依据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柳州市职业培训补贴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柳人社规〔2024〕3号）
二、事项名称
城中区岗位技能培训补贴政策
三、申报对象
培训机构
[bookmark: _GoBack]四、受惠内容
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企业新录用的六类人员（1.防止返贫监测对象；2.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3.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4.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指身份证或户口簿地址在农村的劳动者）；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就业困难人员。）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职业培训机构目录内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培训后取得职业技能类证书的，按照《柳州市职业培训补贴基准》给予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五、受理条件
承办培训机构负责将学员信息录入广西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并提交相关材料。
六、主管部门
柳州市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七、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申报咨询：柳州市城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一楼
联系电话：0772-2811465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30
九、特别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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